
西安市生态环境局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陕A西咸秦汉环违改〔2024〕12号

西安川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104099146738R

法 定代表人：瞿明

地址：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太白南路 22号西安建工集团大楼门层

2024年3月13日我部执法员在位于秦汉新城汉惠大道以东、周勃路以北、汉风三

路以西、卫青西街以北的西安恒大文化旅游城D-02地块进行现场检查发现，该项目生

活区东侧围墙内建有生活洗漱台一个 ， 长 约3米左右宽约50厘米，设置6个洗漱水

龙头，洗漱台下方有一个排水池，排水池两侧地面已硬化， 设 置水箱盖，生活污水经

排水池流入北侧化粪池外溢至围墙东侧外不规则土坑，土坑长约40米，宽约30米，

高度月4米，化粪池约20立方米，土坑内现有污水长度约10米，宽度约5米，深度

约50厘米，水质混浊，呈绿色，水面及周边附着这大量杂草，滩内地面未硬化，未做防

渗措施。

经查， 西安恒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系西安恒大文化旅游城D-02地块项目建设单

位， 2020年11月2日， 该公司将涉案项目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发包给西安建工第 一

建筑集团有限公司。 2023年5月28日，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将该项目主

体结构工程等工程以劳务包给你公司， 同年12月10日， 双方又就前述劳务分包合同

签订补充协议， 约定由你公司负责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。

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：

1、 《西安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（2024年3月13日由执法人员

薛振校、 李洁和张刚， 证明现场检查情况）。

2、 《西安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（ 2024年3月18日由执法人员李洁和张

刚， 证明现场检查情况）。
















